事業用爆炸物事故緊急應變措施(礦業以外工程適用)
1、 目的
經濟部為加強防範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工程意外事故、運輸事故、儲存安全或災害之發生，並於狀況發生時，能立即採取有效之救援與復原措施，並通報有關單位或協助處理，使人員、機具及設備等所遭受之災害減少到最低程度。
2、 範圍
本措施適用於礦場以外之事業用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及購買者，購買事業用爆炸物之運輸、儲存及爆破工程作業，於各作業期間所發生任何事故之通報及緊急救援處理等作業。

3、 定義
（1） 事業用爆炸物運輸事故
係指事業用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或購買者於運輸事業用爆炸物途中，包括自火藥庫運至火藥庫及火藥庫運至爆破施工場所發生交通事故，導致運送人員受到傷害及運送車輛受損或損害波及其他人員、車輛、各項設施、道路等。

（2） 事業用爆炸物儲存事故

係指因造成生命財產嚴重傷亡或損害之如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災害、雷擊等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以及人為因素，致使事業用爆炸物存放之火葯庫發生爆炸、偷竊、火災、流失等事故，或造成對人之傷害或對物之損害。
（3）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作業事故

係指供採礦以外之探勘、採取土石、土木、建築及爆炸加工使用事業用爆炸物於爆破作業施工現場施作時所發生之工安事故。
（4） 丙級事故災害
各類事業用爆炸物事故災害，於工地或運輸道路造成一次死亡2人以下或重傷、受困3人以下者，或災害事故發生雖無人死亡，惟災情有嚴重影響交通者。

（5） 乙級事故災害
各類事業用爆炸物事故災害災害，於工地或運輸道路一次死亡3人以上4人以下或重傷、受困4人以上9人以下者，災情有擴大損毀建築物之虞者或災情有嚴重影響交通者。
（6） 甲級事故災害
各類事業用爆炸物事故災害，於工地或運輸道路一次死亡5人以上或重傷、受困10人以上者。或失蹤之事業用爆炸物事故災害者，且非短時間內可完成搶救處理，或災情持續擴大、輿論關注，影響社會人心安定時。
4、 與其他災害防救間之關係
本措施依內政部爆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項下，事業用爆炸物爆炸災害由「事業用爆炸物管理條例」規範，補足事業用爆炸物事故之緊急應變措施管理，與其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緊急應變計畫或緊急應變標準程序並不抵觸。各類事業用爆炸物於施工現場發生事故及災變時，除應遵照本措施執行外，亦應依各工程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工程災害緊急應變措施或程序執行，而於運輸道路發生事故災變，亦應依交通管理權責機關所訂定之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規定執行，並配合內政部擬定之爆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執行。
5、 通報與救災(護)

（1） 依既定之程序將事業用爆炸物事故與災情以最迅速之方式（以電話及傳真機等)傳達予有關單位。

（2） 通報權責劃分

事業用爆炸物事故處理通報單位由經濟部礦務局或工程委辦單位負責，再依照災害等級分層逐級向上陳報
	事故災害劃分
	發生地點及通報單位
	向上呈報單位

	丙級
	工程工地：工務所、工程委辦單位
一般道路：警察及消防單位
	經濟部礦務局、所在地縣（市）政府消防單位

	乙級
	工程工地：工務所、工程委辦單位
一般道路：警察及消防單位
	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消防署

	甲級
	工程工地：工務所、工程委辦單位
一般道路：警察及消防單位
	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及災防會


（3） 緊急應變措施

1. 發現或發生事業用爆炸物事故及災害，應即依規定通報上級及相關單位，並防止災情擴大，設定警戒區域，限制人車進入災區。

2. 緊急通知救護單位，以及採取必要之搶救、救護或避難措施。指導救護車輛行進路線，疏導周邊交通阻塞狀況，便利緊急運送。

3. 重大不幸事業用爆炸物事故，並即刻停工，及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事故原因調查。

4. 對人為故意不法行為，聯絡警察單位進行犯罪偵查，並與警察單位執行安全聯防工作，避免不法分子繼續刻意破壞。

5. 安全設施故障或遭受破壞，因而產生緊急危急情況時，即刻聯繫維修廠商到場搶修，及報請警察單位現場調查，若有必要並應向國軍單位請求支援維安作業。
（4） 設置緊急應變小組。

1. 依據災害防救法規定辦理，針對颱風、豪雨及地震等天然災害及各項突發事故如火災等建立防災體系，於工程工地設置各級緊急應變小組；並依經濟部、交通部及內政部函示事項辦理修訂。

2. 各事業用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購買者及工程委辦單位為順利執行災害防救業務，與防救相關機關（如消防、警察、醫院或救難等單位）、機具設施供應廠商，設置相互電話聯繫機制，俾建立完整災害聯絡體系。

6、 災害復原
（1） 災後重建：受颱風、土石流及地震影響至火藥庫庫存之事業用爆炸物受損，包括掩埋、流失等，應儘速清理坍流污泥、尋找及清點流失事業用爆炸物、處理垃圾、廢棄建材等災損物質，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及事業用爆炸物二次危害。

（2） 事業用爆炸物事故後重建：於搶救及調查完事故後，若無保存現場之必要時，應儘速清理事故現場，恢復作業環境，應檢討事故發生原因，加強宣導及作業前檢查，對造成之損害釐清責任，並依規定要求賠償或賠償受波及之建築物、車量及人員等。
7、 作業流程及說明
（1） 有關事業用爆炸物事故與災害之防範，事業用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購買者及工程委辦單位平時即藉由講習訓練、縝密檢查、加強查核，提高警覺等有效措施，以提昇事故及災害預防能力，工地應依現況責成承商平時即應整備防災必要機具與設備，以及建立各單位互相聯絡管道，因應於救災之過程提供快速支援。

（2） 事業用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及購買者購買事業用爆炸物之運輸、儲存及爆破工程作業事故及災害發生時，應依有關緊急災害處理之程序，立即採取必要救援措施，並通報礦務局、勞工檢查機構、當地主管機關、保險或公證公司、監造單位及工程委辦單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依其他相關緊急應變程序通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與其他防災體系之各相關單位進行聯繫，確認通報無誤。
1. 災情蒐集:事業用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及購買者發生事業用爆炸物事故及災害後，經濟部礦務局（以下簡稱礦務局）礦業輔導組專線接獲通報時，立即動員了解事故情況或派員前往事故現場督導救助，切實掌握相關資訊回報及加強與相關單位之聯繫。

2. 第一時間通報：經濟部礦務局礦業輔導組（爆炸物專線）接獲通報後，應就所掌握之災情，研判災害規模等級及通報等級，掌握第一時間迅速通報。
（1） 丙級災害規模之通報等級：發生事故時，事業用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及購買者應依「事業用爆炸物事故通報流程圖」通報本部礦務局及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單位。

（2） 乙級災害規模之通報等級：於接獲災害通報20分鐘內陳報至局長，半小時內由局長先行以電話陳報經濟部部長，並於一小時內就所掌握之狀況以傳真方式，電傳經濟部部次長室、部主任秘書室、政風處及經濟部值勤中心（下班時間），並通報內政部消防署。

（3） 甲級災害規模之通報等級：除前項通報外，應即通報行政院院長、行政院副院長、主管災害防救業務之政務委員、行政院秘書長、行政院院長辦公室及行政院第一組組長、五組、行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行政院新聞局及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4） 不論災害規模等級，若有新聞媒體持續報導或民意代表關切，引起廣泛關注，應立即陳報礦務局局長與通報政風室並陳報經濟部主任秘書及部次長。

（5） 並視災害情況，通報行政院衛生署、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消防署、交通部、國防部…等需要請求支援救災之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及礦場所在地之地方政府。
3. 持續彙報：事業用爆炸物事故災害發生，若非短期間內所能處理完畢時，應密切觀察情勢演變，並持續彙報。
（1） 丙級災害規模之通報等級則於處理告一段落後，彙總陳報。
（2） 乙級災害規模之通報等級-須於每日上午八時、下午三時提報最新進展；期間災情如有重大變化，並應隨時提報。

（3） 甲級災害規模之通報等級-須於每日上午八時、中午十二時、下午五時提報最新進展；期間災情如有重大變化，並應隨時提報。
4. 成立緊急應變組織：進行事業用爆炸物事故及災害防救處置，並比照「礦災災害防救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繼續執行，直至事件結束。
5. 業務聯繫窗口：

（1） 經濟部礦務局礦業輔導組應建立24小時通報專責人員緊急聯繫電話等資料。
（2） 經濟部礦務局應與行政院新聞局、行政院衛生署、行政院勞委會、內政部警政署、內政部消防署、交通部、國防部…等可能需要請求支援救災之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就其任務與聯繫窗口事先協調確定。
6. 經濟部礦務局應要求事業用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及購買者及工程委辦單位，將有關災害發生情形及處理經過情形詳細予以記錄於「事業用爆炸物事故與災害調查表」，就災害部分並備置災情位置圖(標示災害位及相關資訊)及災害照片之電子檔送陳。事業用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及購買者對每一事故均應詳細調查與分析檢討，探求改善措施，礦務局將責成各工程委辦單位將其列為日後事業用爆炸物管理安全檢查及在職訓練加強宣導之重點。
（3） 經濟部礦務局（或礦業輔導組）接獲工程單位事故與災害通報後，礦業輔導組應立即瞭解災害實際狀況，並適切協助處理災害應辦理之相關事項，經濟部礦務局亦需立即聯繫工程委辦單位，了解緊急救援進行及災害處理進度，並督導工程委辦單位進行調查事故與災害發生之原因與經過。

（4） 依既定之程序將事故與災情以最迅速之方式（以電話及傳真機等)傳達予有關單位。
事業用爆炸物事故通報流程圖
事業用爆炸物事故及災害調查表

	使用單位名稱
	
	負責人
	
	電話
	

	使用單位地址
	
	傳真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事故災害地點
	
	報告人
	

	事故災害種類
	□爆破作業□儲存事故(天災)□運輸事故
	傷亡人數
	傷：     人、亡：     人、失蹤：    人

	事故及災害

情形

（包括經濟損失）

	

	發生經過
	

	事故及災害

原因
	

	搶救情形
	

	災情位置圖(標示災害位及相關資訊)及災害照片
	

	備註
	


事業用爆炸物事故及災害通報表      （通報單位：          ）
	敬陳
	□行政院院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秘書長
□行政院副秘書長□行政院院長辦公室主任□行政院一組□行政院五組
□行政院新聞局□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內政部消防署
□經濟部部長□經濟部副部長□經濟部主管次長□經濟部政務次長
□經濟部主任秘書□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


	通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通報人
	

	
	
	通報別
	□初報□續報（  次）□結報

	
	
	聯絡電話
	電話：          傳真：

	使用單位名稱
	
	負責人
	
	電話
	

	使用單位地址
	
	傳真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災害地點
	
	報告人
	

	災害種類
	□爆破作業□儲存事故(天災)□運輸事故
	傷亡人數
	傷：     人、亡：     人、失蹤：    人

	事故及災害

情形

（包括經濟損失）

	

	發生經過
	

	事故及災害

原因
	

	搶救情形
	

	請求協助事項
	□無

□有：請求協助單位：                       請求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支援事項：

	應變措施
	□未成立經濟部礦務局爆災緊急應變小組   □未成立經濟部爆災緊急應變小組   □未成立爆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已成立經濟部礦務局爆災緊急應變小組   □已成立經濟部爆災緊急應變小組   □已成立爆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 年 月 日 時 分成立）             （ 年 月 日 時 分成立）       （ 年 月 日 時 分成立）

□撤除經濟部礦務局爆災緊急應變小組     □撤除經濟部爆災緊急應變小組     □撤除爆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 年 月 日 時 分撤除）             （ 年 月 日 時 分撤除）       （ 年 月 日 時 分撤除）

□其他措施：

	備註
	□甲級災害規模之通報等級：通報至行政院及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

□乙級災害規模之通報等級：通報至中央事業用爆炸物事故及災害防救主管機關經濟部及內政部消防署

□丙級災害規模之通報等級：通報至經濟部礦務局及礦場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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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消單位


轄區消防分隊轄區消防局





勞檢單位





甲級災害規模：陳(通)報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新聞局及災防會


行政院傳真:02-33566687


行政院新聞局傳真:02-23214049


行政院災防會電話:02-81959119





丙級災害規模：通報經濟部礦務局、所在地縣（市）政府消防單位、災害權責相關機關


礦務局 電話:02-23113001、23113761


       傳真:02-23113785、23112663


消防單位











乙級災害規模：通報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消防署


經濟部 電話:02-23419481、23416553


       傳真:02-23519259、23417283


交通部 電話:02-23492883


       傳真:02-23492886


內政部消防署 電話:02-81959119


             傳真:02-81966740





災害等級（或依照其他災防計畫向目地事業主管機關陳（通）報）


丙級災害規模（死亡2人以下或重傷、受困3人以下者）


乙級災害規模（亡3-4人或重傷、受困4-9人以下者）


甲級災害規模（死亡5人以下或重傷、受困10人以上者）








經濟部礦務局02-23917341


礦業輔導組專線電話02-23930447


礦業輔導組傳真電話02-23915013

















醫療單位





支援單位





新聞媒體





電話通報：知悉後30分鐘完成口頭報告


傳真通報：知悉後60分鐘完成通報表傳真


後續通報：原則每4小時通報或有重大重大變化隨時提報





工程監造單位











爆破專業人員


爆炸物管理員


工地安全主管


工地負責人





工程委辦單位








礦場以外工程事業用爆炸物事故及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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